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會議)

「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的註冊要求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在建議以立法方式推行的建造

業工人註冊制度(建議註冊制度)下的註冊要求。

背景

2. 在 1999 年 7 月，當時的「建造業諮詢委員會」（建諮

會）有見業界提出推行建造工人註冊制度，遂決定由業界人士

組成建造工人註冊制度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成員名單見附件

A），就推行工人註冊制度，研究有關建議。

3. 政府當局其後批准工作小組所提出實施一個強制性

「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的建議，並認為推行建議註冊制度可

帶來以下好處:  

(a) 藉評定及證明建造工人所屬的技術水平，確保建造工

程的質素；

(b) 取得較可靠的建造工人人力供應資料，以助人力策劃

和推行培訓的工作;

(c) 透過確認建造工人的技術水平以提高他們的職業地位;

(d) 鼓勵工人尋求提升個人技術以達致更高的技術水平及

取得較多報酬，因而有助建立重視質素的文化;

(e) 有助打擊僱用非法勞工於建造工地工作；及

(f) 由於制度備存工人進出工地的記錄，有助減少承辦商

和工人之間的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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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及技術水平

4. 建議註冊制度主要包括在建造工地從事新建造工程的

工人，以及負責大型加建、改建、改善和定期維修工程的工人。

根據在建造業內被廣泛採納的工人技術水平分類，所有工人會

按本身在某工種所達到的技術水平分 3 類註冊，分別為熟練技
工、半熟練技工或一般工人。熟練技工及半熟練技工均須通過

建造業訓練局（建訓局）或職業訓練局（職訓局）所舉辦的相

關技能測試。

5. 建造工人若持有在現行法例下取得的相關資格，例如

註冊電力工程人員，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及持牌水喉匠等均可註

冊為有關工種的熟練技工。

註冊要求

6. 為使建議註冊制度能順利推行，當局極關注及已考慮

業界之疑慮，包括:

(a) 盡量減少對建造業可能帶來的影響；及

(b) 避免因制度的實施而使能力勝任的在職工人失去工

作。

為消除上述的疑慮，建議註冊制度將為一些有實質工作經驗，

但尚未持有所需資格或尚待考取技能測試證書以取得註冊的

工人，提供過渡及臨時註冊安排。

7. 事實上，建造工人亦可按標準安排而取得註冊。工人

如擁有不少於 4 年的相關工作經驗可報考技能測試，若測試合

格，便可申請註冊為該工種的熟練技工。同樣地，工人若能通

過中級工藝測試，可申請註冊為半熟練技工，而報考中級工藝

測試並無特定的經驗要求。制度亦容許工人參加多次測試直至

取得合格為止。

8. 技能測試的主要考核項目與工人日常在建造工地所從

事的工作性質極為相近，有經驗的工人應不難取得測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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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註冊

9. 有經驗的工人如尚未持有所須的技能測試證書或等同

資格以便取得註冊，可申請臨時註冊。工人如從事某工種的建

造工作不少於 6 年，可申請註冊為該工種的熟練技工(臨時)，

若擁有不少於 2 年的相關工作經驗，則可申請註冊為該工種的

半熟練技工(臨時)。工人將獲 3 年時間，以便考取技能測試證

書或中級工藝測試證書，從而正式註冊為熟練技工或半熟練技

工。

為未持所需資格的「老行尊」而設的註冊(豁免)安排

10. 再者，為肯定業內資深大師傅，俗稱「老行尊」的工藝

技術及其長期對建造業所作出之貢獻，兼且避免可能發生一些

「老行尊」須在其前度學徒監督下進行技能測試的尷介情況，

建議註冊制度將包括一個為「老行尊」而設的一次性過渡安

排。在此安排下，如「老行尊」未持有有關工種的技能測試證

書或等同的資驗，但已具備該工種 10 年或以上的工作經驗，

則只需通過一個評審面試便可獲註冊為熟練技工。主持面試的

評審團將會包括來自有關商會、工會、培訓機構及政府部門的

代表。此項過渡安排是工作小組及其分組經多次詳細討論後所

達致的共識。當中一些工作小組成員認為工人必須擁有最少 15

年的相關工作經驗才可獲豁免，最後小組通過接納 10 年可獲

豁免的方案。此豁免方案亦有考慮以下的論據：

(a) 有關的工作小組及其分組均認為獲得註冊的熟練技

工，其技術水平必須達到最低限度可接受的標準，以

確保工程的質素。若註冊水平未符僱主或業內的要

求，則整個註冊制度的可信性將成疑。

(b) 由於該等工人未經正常途徑的考核而獲得註冊，故在

確保他們的工藝技術是否達到所需的水平存在一定

程度的不明確之處。為了將這不明確程度盡量降低，

除需有足夠的經驗外，一個恰當的面試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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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和上訴機制

11. 一個「覆核委員會」將會成立以便處理工人就註冊主

任的決定而提出覆核的要求。

12. 此外，當局將委任一個由業內有關工會，商會及專業

團體等代表組成的獨立「上訴委員會」以處理建造工人所提出

的上訴。

諮詢

13. 由 1999 年７月開始構思建議註冊制度的整個過程

中，我們已透過建造工人註冊制度工作小組和分組全面徵詢各

方代表的意見，當中包括政府的相關決策局和部門、有關行業

的商會與培訓機構、廉政公署、建造業的主要僱主機構，以及

業內職工會的代表。

14. 建造業檢討委員會（建檢會）在 2001 年 1月的報告中，

也建議盡快推行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

15. 當局曾於 2002年 10月 3日在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

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上徵詢該會對此項立法建議的意見。

現時的時間表

16. 草擬法例的工作已接近完成。我們的目標是在2003 年

年初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連附件 A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2003 年 1 月



附件 A

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工作小組

成員名單

當時的工務局

教育統籌局

屋宇署

房屋局

房屋署

勞工處

廉政公署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香港機電工程承建商協會

香港建造商會

僱員再培訓局

建造業訓練局

職業訓練局

九廣鐵路公司

地鐵有限公司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


